
青岛科技大学学术交流基金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提高学校科学研究整体实力和影响力，活

跃学术思想，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拓宽学术交流渠道，促使学校的学术交流活

动和经费管理向规范化、制度化发展，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学术交流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第三条 学校鼓励各二级单位以青岛科技大学的名义主办、承办或协办与学

校学科建设相关的各类国际性、全国性、省级学术会议。 

第四条 学校鼓励各二级单位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来我校从事各类学术交流

活动。 

第五条 学校设立学术交流基金，支持开展高层次学术活动。 

第六条 科技处负责学校学术交流活动与学术交流基金的管理工作并接受校

学术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学校宣传部负责会议名称、议题、论文及发言内容的

政治审查。 

第二章 学术交流基金的适用范围 

第七条 本办法适用的学术交流活动（即学术交流基金的资助范围）包括以

下内容： 

（一）由学校承办或协办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全国性学术会议和省级学术。 

国际性学术会议，指由国际性学术组织主办，学校承办或协办的学术会议；

或者由国家级学术组织主办，学校承办或协办的在国际上能够产生较大影响，且

参会国家和地区（港、澳、台地区除外）不少于 3 个，外籍代表不少于 15 人的

学术会议。 

全国性学术会议，指由国家级行政部门或学会主办，学校承办或协办的学术

会议。 



省级学术会议指由省级行政部门主办，学校承办或协办的学术会议。 

（二）邀请专家开展的学术报告会 

1．受聘于其工作单位的三级及以上岗位教授； 

2．承担国家基金重点项目或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3．获得国家科技奖励或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或省社科优秀成果

一二等奖； 

4．长江学者或泰山学者或其他相当水平特聘专家； 

5．国家基金会议评审组成员，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或教

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或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成员，或

国家一级学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6．现职国家部委局办所属司局主要负责人； 

7．国外及港澳台主讲人参照以上条件。 

（三）其它对学校有重大积极影响的学术交流活动。 

1.学校鼓励二级单位教师参加同我校学科相关的部分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

和国内重要的学术会议，并酌情予以资助。 

2.学校鼓励二级单位教师参加部分全国性协会、学会，并担任常务理事及其

以上职务的会费，并酌情予以资助。 

3.学校鼓励二级单位邀请国家级出版社人员来我校指导、组稿，并酌情予以

资助。 

第八条 以下内容不属于学术交流活动，不属于学校学术交流基金资助范围： 



（一）各类课程教学活动； 

（二）为学生开设的实验、实习活动； 

（三）各社团或二级单位举办的学习经验交流、读书活动； 

（四）其它教学或学习交流活动。 

第三章 学术交流基金的管理 

第九条 各二级单位负责与本单位有关的学术交流活动的安排与承办，并接

受科技处和所在单位分学术委员会的指导。 

第十条 学术交流基金实行会前申报审批制度。 

（一）各二级单位应在每学期开学后两周内提出本单位本学期开展学术交流

的计划，上报科技处。科技处根据各二级单位上报计划编制本学期全校的学术交

流计划，并报请分管副校长审批。 

（二）主办或承办学术会议的具体实施单位于会前 2 个月向科技处提交主办

或承办学术会议的申请，填写《青岛科技大学学术交流会议申请表》（见附件 1，

内容主要包括：会议名称、主题、主办单位、会议时间、地点、会议组织机构、

经费来源说明、日程安排、拟到会专家学者名单、学校提交论文情况等，并附政

府主管部门（含学会、研究会）或委托单位的批文附件及会议背景材料。），二

级单位签字盖章后报送科技处，批准后方可开展活动。 

（三）举办学术报告会的具体实施单位于会前 15 天向科技处提交申请，填

写《青岛科技大学学术报告会申请表》（见附件 2，内容主要包括：报告会名称、

主题、举办单位、时间、地点、聘请专家学者简介。），二级单位签字盖章后报

送科技处，学校批准后方可开展活动。 



第十一条 审查批准后的学术交流活动由科技处在校园网提前公告，并拨付

经费（学术会议资助经费为 2-3 万元/次，学术报告会资助经费 0.3-0.50 万元/次）。 

第十二条 学术交流基金实行会后报告制度。 

凡本校主办或与外单位联办的学术会议或学术报告会结束后，在校园网发布

会议概况的同时在一周内向科研处提交下列资料存档： 

1．千字以内的会议综述 1 份； 

2．会议资料（包括音像资料）1 套； 

第十三条 会前未办理申报审批手续的学术交流活动不予资助，会后未提报

会议资料存档的单位下次申请不予审批。 

第四章 学术交流责任 

第十四条 学术交流活动按照“分层管理、各负其责”的原则，严格执行学术

交流管理程序和制度，注重学术交流的效果。 

第十五条 各二级单位要对学术交流内容严格把关，不得有违反本办法第二

条的现象发生。对邀请专家和参加我校举办学术会议的代表，各举办单位要制定

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专家和会议代表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保证学术活动的正常

开展。 

第十六条 对重要学术交流活动和全校性学术交流活动，科技处要做好学术

活动的协调工作，加强对学术交流基金的管理。举办单位要按照办会相关规定要

求，本着节俭办会的原则，合理使用学术交流资助经费。 

第十七条 我校科研人员外出参加各类学术交流活动要注意加强与校外相关

单位和专家的联系，积极宣传我校学术成就，扩大我校的学术影响，不得泄漏有

关涉密内容，不得从事有损我校形象的活动。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科技处负责解释并适时修订。 

 


